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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3〕48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

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曹文洁、收购人 

孟宪坤及相关方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曹文洁，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暨时任董事长； 

孟宪坤，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人暨重大资产重

组交易标的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； 

裘方圆，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

的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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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明，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曹文洁，收购人暨重大资产重

组交易标的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宪坤，

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

制人裘方圆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一、重组上市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准确，存在重大遗漏 

截至 2019 年 10 月 24 日，曹文洁直接持有公司 58.79%的股

份，并通过上海文洁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文洁投资）间接持有公司 3.75%的股份，曹文洁系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。 

（一）未披露相关方签订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 

2019 年 10月 24日，公司披露公告显示，公司与孟宪坤、其

配偶裘方圆及二人控制的湖州衍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湖州衍庆）签署《上市公司收购资产框架协议》，

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湖州衍庆所持浙江华坤道威数据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坤道威）51%的股权，本次交易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。同日，曹文洁、文洁投资与孟宪坤签订了《股份

转让协议》，曹文洁、文洁投资拟以协议转让方式，以 10 元/股

的价格，分别向孟宪坤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4.70%、3.75%的股份，

股权转让款分别为 293,962,000元、75,000,000元。 

根据公司 2023年 1月 20日披露的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，2019

年 10月 24日，曹文洁、文洁投资与孟宪坤、裘方圆及其控制的

合伙企业实际签订了《合作框架协议》，除上述已披露的股权转

让及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外，还约定曹文洁分别以 15.35 元/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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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元/股的价格，向孟宪坤或其指定方转让其持有的剩余公司

11.02%、33.07%的股份，从而实现孟宪坤方受让曹文洁所持公司

全部合计共 62.54%的股份，孟宪坤成为公司新实际控制人。同时，

《合作框架协议》还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、收购华坤

道威剩余 49%股权、资产置出等多项安排达成框架协议。各方还

约定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价所需资金均由孟宪坤方负责解决。

公司未披露相关方签订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，涉及公司控制权转

让、收购标的资产剩余股权、非公开发行、资产置出等相关安排

均未披露，直至 2023 年 1 月 20日才在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中予

以披露，严重损害投资者知情权。 

2020 年 9 月 19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因孟宪坤未能在合理

期限内筹集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资金，上述股权协议转让终止履

行，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 

（二）未披露相关方签订的《合作框架协议（修订）》 

2020 年 9 月 19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显示，曹文洁、文洁投资

与孟宪坤控制的济南铁坤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铁坤投资）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由曹文洁、文洁投资分别向

铁坤投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4.70%、3.75%的股份，转让价格为

14.77元/股，合计 5.45亿元。2020 年 9月 25日、2020 年 12月

1 日，公司披露《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及修

订稿，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浙江通联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通联道威，后更名为上海衍通数据科技有限公司）以

支付现金方式，收购湖州衍庆持有的浙江华坤衍庆数据科技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华坤衍庆）70%股权，从而间接控制华坤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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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 51%股权。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作价为 10.15 亿元，资金来

源为通联道威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，包括控股股东借款、并购贷

款等。此外，公司在相关公告中均披露称，本次交易以现金作为

对价支付方式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，也不涉及

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，因此不构成重组

上市。 

根据公司 2023年 1月 20日披露的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，2020

年 9 月 24 日，曹文洁、文洁投资与孟宪坤、裘方圆及其二人控

制的合伙企业实际签订了《合作框架协议（修订）》，上述股权转

让的实际价格为 12 元/股。除上述已披露的股权转让及重大资产

收购事项外，交易各方还约定曹文洁以 12元/股的价格，向孟宪

坤或其指定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剩余公司 11.02%、33.07%的股份，

从而实现孟宪坤方受让曹文洁所持公司全部合计共 62.54%的股

份，孟宪坤成为公司新实际控制人。同时，《合作框架协议（修

订）》还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、收购华坤衍庆剩余 30%

股权、资产置出等多项安排达成框架协议。各方还约定，重大资

产重组交易对价所需资金均由孟宪坤方负责解决。公司未披露相

关方签订的《合作框架协议（修订）》，涉及控制权转让、收购标

的资产剩余股权、非公开发行、资产置出等相关安排均未披露，

直至 2023年 1月 20日在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中才披露，严重损

害投资者知情权。 

2021 年 6 月 22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因市场行情发生较大

变化，上述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终止，双方互不追究任何违约责任。

同时，将尽快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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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未披露相关方签订的《合作框架协议（修订稿 2）》 

2021 年 6 月 22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显示，曹文洁、文洁投资

与孟宪坤控制的芜湖远澈毕方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毕方投资）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由曹文洁、文洁投资分别向

毕方投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4.70%、3.75%的股份，转让价格为

11.34元/股，合计转让价款 418,402,908 元。 

根据公司于 2023年 1月 20日披露的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，

2021 年 6月，曹文洁、文洁投资与孟宪坤、裘方圆及其二人控制

的合伙企业实际签订了《合作框架协议（修订稿 2）》，上述股份

转让的实际价格为 10.4元/股。除上述已披露的股权转让事项，

及 2020 年 9 月 25 日、2020 年 12 月 1 日已披露的重大资产收购

事项外，交易各方还约定曹文洁以 10.4元/股的价格，向孟宪坤

或其指定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剩余公司 11.02%、33.07%的股份，从

而实现孟宪坤方受让曹文洁所持公司全部合计共 62.54%的股份，

孟宪坤成为公司新实际控制人。同时，《合作框架协议（修订稿 2）》

还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、收购华坤衍庆剩余 30%股权、

资产置出等多项安排达成框架协议。双方还约定，重大资产重组

交易对价所需资金均由孟宪坤方负责解决。公司未披露相关方签

订的《合作框架协议（修订 2）》，涉及公司控制权转让、收购标

的资产剩余股权、非公开发行、资产置出等相关安排均未披露，

直至 2023年 1月 20日才在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中披露，严重损

害投资者知情权。 

2021年 9月 24日，公司披露称，上述协议转让涉及的 18.45%

的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。2021 年 9 月 25 日，公司披露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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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联道威收购的华坤衍庆 70%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。2022 年 2月

24日，公司披露称，因未能筹措到剩余现金对价，终止本次交易

并退还已过户的华坤衍庆股权。 

综上，曹文洁、文洁投资与孟宪坤、裘方圆等相关方，就重

大资产重组、公司控制权转让、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、资产

置出等多项安排达成框架协议及两次修订稿，相关交易构成重组

上市，但仅就曹文洁、文洁投资向孟宪坤方转让公司 18.45%股权，

以及公司收购孟宪坤、裘方圆控制的华坤道威部分股权相关事项

予以披露，相关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，严重损害投资者知情权。

此外，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股权转让价格、重大资产重组资金来

源、是否构成重组上市等信息均与交易各方实际签订的合作框架

协议内容不符，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，可能严

重影响投资者决策。 

二、监管工作函、问询函回复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 

2020 年 9 月 22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发出

监管工作函，要求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披露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是

否存在其他应披露的协议安排。2020年 10月 20日，公司披露监

管工作函回复公告称，“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

协议安排。”但根据公司 2023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监管工作函回

复公告，2020 年 9月，曹文洁、文洁投资与孟宪坤、裘方圆及相

关方已签订《合作框架协议（修订）》，约定了公司控制权转让以

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、收购标的公司华坤衍庆剩余

30%股权、资产置出等多项安排，前期监管工作函回复不真实、

不准确、不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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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0月 15日，本所发出问询函，要求公司进一步披露

重大资产购买交易的具体融资方案、借款期限、还款安排及资金

来源，控股股东借款的具体资金来源，是否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

让、质押等安排。2020 年 12 月 1 日，公司披露问询函回复公告

称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资金来源为通联道威自有资金及自筹

资金，其中包括向公司控股股东曹文洁借款 5.15 亿元和向银行

申请并购贷款 5亿元，且并购贷款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；除转让

公司 18.45%股份之外，曹文洁不存在为向公司提供借款而将其持

有的股份转让、质押等融资安排。但是，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1

月 20 日披露的工作函回复公告，曹文洁实际向公司提供了 3.75

亿元借款，该借款实际来源于孟宪坤，且孟宪坤或其指定方也存

在为通联道威提供担保措施的义务，相关方还存在控制权转让、

非公开发行股份、资产置出等一系列安排，公司前期问询函回复

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。 

综上，曹文洁作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，

孟宪坤作为拟受让公司控制权的收购方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

标的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，裘方圆作为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实际

控制人，主导并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转让、重大资产重组、非公

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、资产置出等一揽子交易，签订框架协议及

相关修订稿，相关交易已构成重组上市。但根据公司相关公告，

其未及时将相关安排告知公司，故意隐瞒了涉及公司控制权转

让、收购标的公司剩余股权、非公开发行、资产置出等一系列安

排，以及相关交易构成重组上市的事实，导致公司涉及重组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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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信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准确且存在重大遗漏，监管工作函、问

询函回复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，严重损害投资者知情权，情

节严重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（2019

年修正）》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四十条，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四十条，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1 条、第 2.2条、第 2.5条、

第 2.7条、第 2.23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

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

第 2.1.1 条、第 2.1.2 条、第 2.1.4 条、第 2.1.6 条、第 4.5.3

条等有关规定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事项，曹文洁回复无异议。经本所公告送

达，孟宪坤、裘方圆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回复，视为无异议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6.2 条、《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第 13.2.3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

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10 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

纪律处分决定： 

对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暨时

任董事长曹文洁、收购人暨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浙江华坤道威

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宪坤、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浙

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裘方圆予以公开谴责。 

上述纪律处分作出后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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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监督管理局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公开谴责的当事人

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

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   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自

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告知公司相

关重大事项，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；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

并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2023年4月27日 
 
 
 
 
 


